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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佛山市南海区家具行业协会、佛山市顺德区家具协会和佛山市家具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东省佛山市质量技术监督标准与编码所、佛山市南海区家具行业协会、佛山市

顺德区家具协会、佛山市家具行业协会、佛山维尚家具制造有限公司、广东林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广

东宜奥家居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赛可度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迪奥比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佛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中心、佛山市源田床具机械有限公司、佛山市置尚攀智能科技

家具有限公司、广东省澳舒健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佛山市志豪家具有限公司、广东精一家具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韦富家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前进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虹桥家具有限公司、广东顺德

富凯家具有限公司、广东金龙恒家居有限公司、佛山市维格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佛山市菲丽蒙特家具有

限公司、佛山市漫朴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三顾家具有限公司、广东三朗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

美柔洁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广州尚品宅配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新居网家居科技有限公司、无锡维尚

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卡琳家具有限公司、广东顺德皓匠家具有限公司、广东博领智能家居

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头等仓酒店家具有限公司、广东君起家居科技有限公司、茂名市中衡检测有限公

司、佛山和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广东领梦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佛山市穗龙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吕

克智能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正瑞家具有限公司、广东富美家具实业有限公司、广东科优韵智能家居有

限公司、佛山市腾科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金恒隆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旋得利科技有限公司、广东雅

柏家具实业有限公司、佛山誉境家居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世纪隆马五金制品有限公司、佛山和师傅

家居有限公司、佛山市爱意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佛山市磐钢五金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金贤华家具实业

有限公司、佛山市巨欧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佛山市珍美之家家具有限公司、广东耀展升宸智能家居科技

有限公司、佛山市聚联家居有限公司、广东鲸广物流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文豪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帝

栢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高尔顿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华伦蒂诗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格美

天雅家具有限公司、广东迪奥比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市美童儿童桌椅有限公司、佛山市宜奥科技实业有

限公司、广东宜骏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名派家具有限公司、佛山市南海区名方家具制造有限公司、佛山

市益轩家具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麦华浩、蔡卫旭、吴星宇、温佩佩、何颖嘉、李云、黄梓麒、刘杭辉、黄国维、

王显丰、周怀章、李肖、谭尚恩、周力、黄毅烽、欧桥峰、梅桂能、温琪欣、左建华、朱政臣、张伟明、

谭光勇、左伯良、李畅驰、黄豪昌、王书福、黄浩鹏、何海、杨尧、郑烨君、戴德俊、陈安民、彭青松、

刘振飞、王稳根、赵梓踉、胡紫君、王云龙、崔智豪、陈秋媚、曾少文、周敏、刘顺辉、陈锦芬、何启

华、崔称文、贺琴丝、廖家军、叶传贵、曾昭健、刘晓惠、梅兆行、崔友维、王俊、崔纯维、张杰棋、

王文均、胡嘉伟、邓胜锦、钟石军、周伟健、李恒训、薛恒江、朱健、彭书伟、冯瑞强、崔旨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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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产品质量分级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家具产品质量分级的分级原则，规定了家具产品的基础要求、分级指标要求、试验方

法、判定规则、分级标识。 

本文件适用于木家具、沙发、弹簧软床垫、软体床、发泡型床垫、金属家具、办公椅产品的质量分

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324  木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3325  金属家具通用技术条件 

GB/T 28202  家具工业术语 

GB/T 31866  物联网标识体系 物品编码Ecode 

GB/T 33993  商品二维码 

GB/T 39223（所有部分）  健康家居的人类工效学要求 

GB/T 44211—2024  消费品质量分级导则 家具 

QB/T 1952.1  软体家具 沙发 

QB/T 1952.2  软体家具 弹簧软床垫 

QB/T 2280  办公家具 办公椅 

QB/T 4190  软体家具 软体床 

QB/T 4839  软体家具 发泡型床垫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20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质量分级  quality grading 

通过科学评价对产品品质进行等级划分并明示产品质量信息的过程。 

[来源：GB/T 44211—2024，3.2] 

4 分级原则 

符合 GB/T 44211—2024要求。 

质量分级的各个指标根据现行统一规范的检测方法检测，优先采用国家标准中的方法。 

以 A的数量标识产品质量等级。质量等级的最高等级标识为 AAAAA，其他等级依次为 AAAA、AAA。

在家具行业中，已制定质量分级的产品，其等级标识 A 级对应本文件中 AAAAA 级，B 级对应本文件中

AAAA 级，C级对应本文件中 AAA级。 

5 基础要求 

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家具产品的指标有规定的，应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产品指标；没

有规定的，应符合自我声明公开的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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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家具指标应符合 GB/T 3324的规定； 

—— 沙发指标应符合 QB/T 1952.1 的规定； 

—— 弹簧软床垫指标应符合 QB/T 1952.2的规定； 

—— 软体床指标应符合 QB/T 4190的规定； 

—— 发泡型床垫指标应符合 QB/T 4839的规定； 

—— 金属家具指标应符合 GB/T 3325的规定； 

—— 办公椅指标应符合 QB/T 2280的规定。 

6 分级指标要求 

木家具的分级指标要求应符合附录 A的相应规定。 

沙发的分级指标要求应符合附录 B的相应规定。 

弹簧软床垫的分级指标要求应符合附录 C的相应规定。 

软体床的分级指标要求应符合附录 D的相应规定。 

发泡型床垫的分级指标要求应符合附录 E的相应规定。 

金属家具的分级指标要求应符合附录 F的相应规定。 

办公椅的分级指标要求应符合附录 G的相应规定。 

7 试验方法 

家具产品的试验方法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 家具的人类工效学用户体验评价应符合 GB/T 39223的规定； 

—— 木家具的试验方法应符合 GB/T 3324的规定； 

—— 沙发的试验方法应符合 QB/T 1952.1的规定； 

—— 弹簧软床垫的试验方法应符合 QB/T 1952.2的规定； 

—— 软体床的试验方法应符合 QB/T 4190的规定； 

—— 发泡型床垫的试验方法应符合 QB/T 4839的规定； 

—— 金属家具的试验方法应符合 GB/T 3325的规定； 

—— 办公椅的试验方法应符合 QB/T 2280的规定。 

8 判定规则 

所有检验项目均符合相应等级要求则该产品达到该等级要求，凡有一项达不到该等级要求，则按所

达到的最低级别要求判定。 

9 分级标识 

质量分级应有分级标识进行明示。 

分级标识应符合 GB/T 44211—2024第 8章的规定。 

宜以符合 GB/T 33993 要求的商品二维码或符合 GB/T 31866 要求的物联网标识 Ecode对家具产品

进行质量安全追溯，追溯信息参见附录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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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木家具分级指标 

木家具产品的分级指标要求应符合表A.1的规定，不包括深色名贵硬木家具。 

表A.1 木家具分级指标要求 

项目 
分级要求 

AAAAA级 AAAA级 AAA级 

外观 

按GB/T 3324中的

外观要求，基本

项目和一般项目

应全符合 

按GB/T 3324中的

外观要求，基本

项目应全符合，

一般项目不符合

项不超过1项 

按GB/T 3324中的外

观要求，基本项目

应全符合，一般项

目不符合项不超过3

项 

形状和位置公差/mm 

翘曲度(面板、正视

面板件对角线长

度) 

≥1 400 ≤1.5 ≤2.4 ≤3.0 

（700,1400） ≤1.0 ≤1.6 ≤2.0 

≤700 ≤0.5 ≤0.8 ≤1.0 

平整度（面板、正视面板件） ≤0.1 ≤0.16 ≤0.2 

邻边垂直度（面板、

框架） 

对角线长度≥   1 000 长度差≤1.5 长度差≤2.4 长度差≤3 

对角线长度＜   1 000 长度差≤1.0 长度差≤1.6 长度差≤2 

对边长度≥     1 000 对边长度差≤1.5 对边长度差≤2.4 对边长度差≤3 

对边长度＜     1 000 对边长度差≤1.0 对边长度差≤1.6 对边长度差≤2 

位差度
a
 ≤1.0 ≤1.6 ≤2.0 

分缝 
所有分缝（非设

计要求时）≤1.0 

所有分缝（非设

计要求时）≤1.6 

所有分缝（非设计

要求时）≤2.0 

底脚平稳性 ≤1.0 ≤1.6 ≤2.0 

抽屉下垂度 ≤10 ≤16 ≤20 

抽屉摆动度 ≤7.5 ≤12 ≤15 

耐久性和强度  

桌类（试验水平2） 

水平耐久性 

Ⅰ型：300 N，20 

000 次；Ⅱ型：150 

N，10 000 次 

Ⅰ型：300 N，15 

000 次；Ⅱ型：150 

N，7 500 次 

Ⅰ型：300 N，10 000

次；Ⅱ型：150 N，5 

000 次 

垂直耐久性 
Ⅰ型：300 N，20 

000 次 

Ⅰ型：300 N，15 

000 次 

Ⅰ型：300 N，10 000

次 

椅凳类 

座面和椅背联合耐久性

（试验水平1） 
200 000 次 100 000 次 25 000 次 

椅凳前沿耐久性（试验水

平1） 
100 000 次 50 000 次 20 000 次 

座面冲击（试验水平3） 20 次 15 次 10 次 

椅背和椅凳冲击（试验水

平3） 
20 次 15 次 10 次 

单层床 

床铺面垂直耐久性 20 000 次 15 000 次 10 000 次 

垂直冲击测试 

家用（180 mm 高

度）：20 次 

商用（240 mm 高

度）：40 次 

家用（180 mm 高

度）：15 次 

商用（240 mm 高

度）：30 次 

家用（180 mm 高度）：

10 次 

商用（240 mm 高度）：

20 次 

双层床 
床铺面冲击试验 20 次 15 次 10 次 

床铺面耐久性 20 000 次 15 000 次 10 000 次 全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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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木家具分级指标要求（续） 

耐久性和强度  

桌类、椅凳类、单层床、双层床要求 

a） 所有零部件无断裂或豁裂； 

b） 用手揿压某些应为牢固的部件，应无永久性松动； 

c） 所有零部件应无影响使用功能的磨损或变形； 

d） 五金连接件应无松动； 

e） 活动部件(门、抽屉等)开关应灵便； 

f） 零部件无明显位移变化； 

柜架类
b
 

开门耐久性 

厨房家用：80 000

次 

其他家用：40 000

次 

非家用：100 000 次 

厨房家用：60 000

次 

其他家用：30 000

次 

非家用：75 000 次 

厨房家用：40 000

次 

其他家用：20 000

次 

非家用：50 000 次 

移门和侧向启闭

卷门耐久性 

移门（厨房家用）：

40 000 次 

卷门（厨房家用）：

10 000 次 

移门（其他家用）：

20 000 次 

卷门（其他家用）：

10 000 次 

移门（非家用）：40 

000 次 

卷门（非家用）：20 

000 次 

移门（厨房家用）：

30 000 次 

卷门（厨房家用）：

7 500 次 

移门（其他家用）：

15 000 次 

卷门（其他家用）：

7 500 次 

移门（非家用）：30 

000 次 

卷门（非家用）：15 

000 次 

移门（厨房家用）：

20 000 次 

卷门（厨房家用）：

5 000 次 

移门（其他家用）：

10 000 次 

卷门（其他家用）：

5 000 次 

移门（非家用）：

20 000 次 

卷门（非家用）：

10 000 次 

翻门耐久性 

厨房家用：40 000

次 

其他家用：20 000

次 

非家用：40 000 次 

厨房家用：30 000

次 

其他家用：15 000

次 

非家用：30 000 次 

厨房家用：20 000

次 

其他家用：10 000

次 

非家用：20 000 次 

垂直启闭卷门耐

久性 

厨房家用：20 000

次 

其他家用：10 000

次 

非家用：40 000 次 

厨房家用：15 000

次 

其他家用：7 500次 

非家用：30 000 次 

厨房家用：10 000

次 

其他家用：5 000

次 

非家用：20 000 次 

柜架类要求 

a） 所有零部件无断裂或豁裂，无脱落或倾翻； 

b） 用手揿压某些应为牢固的部件，应无永久性松动； 

e） 所有零部件应无影响使用功能的磨损或变形； 

f） 五金连接件应无松动； 

e） 活动部件(门、抽屉等)开关应灵便； 

f） 零部件无明显位移变化； 

a） 搁板弯曲挠度变化值≤0.5% ； 

b） 顶板、底板最大挠度≤0.5% ； 

c） 挂衣棍挠度≤0.4%。 

面料（纺织品、皮革）                                  
耐干摩擦色牢度 5级 ≥4-5级 ≥4级 

耐湿摩擦色牢度 ≥4级 ≥3-4级 ≥3级 

家具表面漆膜                                                                                                    

耐液性  应达到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耐湿热  应达到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耐干热  应达到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附着力  应不低于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耐磨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应不低于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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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木家具分级指标要求（续） 

家具表面漆膜 抗冲击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应不低于4级 

软硬质覆面                                                                           

                                              

                                                                     

耐干热 应达到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耐湿热 应达到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耐污染性能  应达到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表面耐磨性  应达到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抗冲击  应达到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

间，邻，对二甲苯之和)、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等   

甲醛 ≤0.04 mg/m³ ≤0.064 mg/m³ ≤0.08 mg/m³ 

苯 ≤0.03 mg/m³ ≤0.048 mg/m³ ≤0.06 mg/m³ 

甲苯 ≤0.08 mg/m³ ≤0.12 mg/m³ ≤0.15 mg/m³ 

二甲苯(邻、间、对二甲苯之和) ≤0.10 mg/m³ ≤0.16 mg/m³ ≤0.20 mg/m³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0.25 mg/m³ ≤0.40 mg/m³ ≤0.50 mg/m³ 

人类工效学用户体验评价     ≥90分 ≥80分 ≥70分 

注： 家具表面漆膜理化性能要求不适用于生漆涂层、打蜡层、木蜡油。 
a
 位差度指门与框架、门与门相邻表面、抽屉与框架、抽屉与门、抽屉与抽屉相邻两表面间非设计要求时的距离偏

差。 
b
 产品中如有搁板或推拉件等可拆卸或活动的部件，按柜架类产品的相应试验项目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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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沙发分级指标 

沙发的分级指标要求应符合表B.1的规定。 

表B.1 沙发分级指标要求 

项目 
分级要求 

AAAAA级 AAAA级 AAA级 

外观 

按QB/T 1952.1中

的外观要求，基

本项目、一般项

目应全符合，外

观分级项目达到A

级及以上 

按QB/T 1952.1中

的外观要求，基

本项目应全符

合，一般项目不

符合项不超过1

项，外观分级项

目达到B级及以上 

按QB/T 1952.1中

的外观要求，基

本项目应全符

合，一般项目不

符合项不超过4

项，外观分级项

目达到C级及以上 

沙发座背及扶手耐久性  

60 000次 40 000次 20 000次 

经各相应等级测试后，座、背及扶手的面料应完好无

损，面料缝纫处应无脱线或开裂，垫料应无移位或破

损，弹簧应无倾斜、无松动或断簧，绷带应无断裂损

坏或松动；骨架应无永久性松动或断裂。 

纺织面料                                  

耐干摩擦色牢度 5级 ≥4-5级 ≥4级 

耐酸汗渍色牢度  ≥4级 ≥3-4级 ≥3级 

耐碱汗渍色牢度  ≥4级 ≥3-4级 ≥3级 

纺织面料起毛起球 ≥4-5级 ≥4级 ≥3级 

耐磨性  
≥30 000次， 

无破损 

≥20 000次， 

无破损 

≥10 000次， 

无破损 

皮革 /再生皮（革）  

干摩擦色牢度（ 500次）  5级 ≥4-5级 ≥4级 

湿摩擦色牢度（ 250次）  ≥4-5级 ≥4级 ≥3-4级 

人造汗液色牢度（ 80次）  ≥4-5级 ≥4级 ≥3-4级 

耐磨性  
1 000转，无明显

损伤、剥落 

800转，无明显损

伤、剥落 

500转，无明显损

伤、剥落 

木制件漆膜涂层                                                                                            

附着力（交叉切割法）  ≥1级 ≥2级 ≥3级 

耐磨性  
磨转60次，应不

低于2级 

磨转60次，应不

低于3级 

磨转60次，应不

低于3级 

抗冲击  
冲击高度50 mm，

应不低于2级 

冲击高度50 mm，

应不低于3级 

冲击高度50 mm，

应不低于3级 

金属件表面涂层 
硬度  ≥3H ≥2H ≥H 

附着力  ≥1级 ≥2级 ≥2级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间

，邻，对二甲苯之和)、总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等   

甲醛 
≤0.03 mg/m³ ≤0.05 mg/m³ ≤0.08 mg/m³ 

苯 ≤0.01 mg/m³ ≤0.03 mg/m³ ≤0.06 mg/m³ 

甲苯 ≤0.05 mg/m³ ≤0.10 mg/m³ ≤0.15 mg/m³ 

二甲苯(邻、间、对二甲苯之和) ≤0.05 mg/m³ ≤0.10 mg/m³ ≤0.20 mg/m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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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沙发分级指标要求（续）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间，

邻，对二甲苯之和)、总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TVOC）等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0.10 mg/m³ ≤0.30 mg/m³ ≤0.50 mg/m³ 

人类工效学用户体验评价 ≥90分 ≥80分 ≥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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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弹簧软床垫分级指标 

弹簧软床垫的分级指标要求应符合表C.1的规定。 

表C.1 弹簧软床垫分级指标要求 

项目 
分级要求 

AAAAA级 AAAA级 AAA级 

外观 

按QB/T 1952.2中

的外观要求，基

本项目、一般项

目应全符合，外

观分级项目达到A

级及以上 

按QB/T 1952.2中

的外观要求，基

本项目应全符

合，一般项目不

符合项不超过1

项，外观分级项

目达到B级及以上 

按QB/T 19522中

的外观要求，基

本项目应全符

合，一般项目不

符合项不超过4

项，外观分级项

目达到C级及以上 

缝边 

露毛边累计长度 0 mm ≤10 mm ≤20 mm 

跳针 0处 ≤3处 ≤5处 

浮线累计长度 0 mm ≤20 mm ≤40 mm 

耐久性  

垫面（睡眠区域

中心） 

试验次数 6万 4.5万 3万 

要求 

  试验时和试验结束后，复合面料应无破损，缝边应

无脱线，弹簧应无断损，铺垫料应无移位和破损；试

验结束后，垫面高度损失率≤10%；试验结束后，硬

度等级的变化≤1 

边部 

试验次数 1万 0.8万 0.5万 

要求 

  试验时和试验结束后，复合面料应无破损，缝边无脱

线，弹簧应无断损，铺垫料应无移位和破损；试验结束

后，垫面高度损失率≤10% 

复合面料                                  

耐干摩擦色牢度 ≥4级 ≥3-4级 ≥3级 

抗起毛起球（2 000次） ≥4-5级 ≥3-4级 ≥3级 

耐磨性（摩擦负荷总有效

质量 795±7g，名义压强为

12 kPa）  

≥15 000次 ≥10 000次 ≥5 000次 

浮线累计长度  ≤10 mm ≤30 mm ≤50 mm 

跳单针  0处 ≤5处 ≤10处 

跳双针  0处 ≤3处 ≤5处 

铺垫料（羊毛毡以及羊毛、

羊绒垫）                                                                                                           

                                                  

含杂质率  ≤0.8% ≤1.0% ≤1.2% 

含油率 ≤1.0% ≤1.2% ≤1.5%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间

，邻，对二甲苯之和)、总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等   

甲醛 ≤0.03 mg/m³ ≤0.05 mg/m³ ≤0.08 mg/m³ 

苯 ≤0.02 mg/m³ ≤0.04 mg/m³ ≤0.06 mg/m³ 

甲苯 ≤0.06 mg/m³ ≤0.10 mg/m³ ≤0.15 mg/m³ 

二甲苯(邻、间、对二甲苯之和) ≤0.10 mg/m³ ≤0.15 mg/m³ ≤0.20 mg/m³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0.25 mg/m³ ≤0.40 mg/m³ ≤0.50 mg/m³ 

人类工效学用户体验评价     ≥90分 ≥80分 ≥70分 

注： 羊毛毡以及羊毛、羊绒垫的含油率指乙醇萃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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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D  

（规范性） 

软体床分级指标 

软体床的分级指标要求应符合表D.1的规定。 

表D.1 软体床分级指标要求 

项目 
分级要求 

AAAAA级 AAAA级 AAA级 

外观 

按QB/T 4190中的

外观要求，基本

项目和一般项目

应全符合 

按QB/T 4190中的

外观要求，基本

项目应全符合，

一般项目不符合

项不超过1项 

按QB/T 4190中的

外观要求，基本

项目应全符合，

一般项目不符合

项不超过4项 

形状和位置公差/mm 

邻边垂直

度（铺面内

框） 

单人 

对边长度差≤1， 

对角线长度差≤

10 

对边长度差≤1， 

对角线长度差≤

16 

对边长度差≤2， 

对角线长度差≤

20 

双人 

对边长度差≤1， 

对角线长度差≤

12.5 

对边长度差≤

1.6， 

对角线长度差≤

20 

对边长度差≤2， 

对角线长度差≤

25 

底脚平稳性 
底脚着地平稳性

≤1.0 

底脚着地平稳性

≤1.6 

底脚着地平稳性

≤2.0 

耐久性 

床结构耐久性 20 000 次循环 15 000 次循环 10 000 次循环 

床结构耐久性要求 

a) 所有零部件无断裂或豁裂； 

b) 用手揿压某些应为牢固的部件，应无永久性

松动； 

c) 所有零部件应无影响使用功能的磨损或变

形； 

d) 五金连接件应无松动； 

e) 活动部件(门、抽屉等)开关应灵便； 

f) 零部件无明显位移变化。 

纺织面料（染色牢度
a
级

）                                  

耐干摩擦 ≥4级 ≥3-4级 ≥3级 

耐酸汗渍（变色、沾色）  ≥4级 ≥3-4级 ≥3级 

耐碱汗渍（变色、沾色）  ≥4级 ≥3-4级 ≥3级 

皮革  摩擦色

牢度  

涂层厚

度＞ 25 

μ m 

干摩（

500次）  
5级 ≥4-5级 ≥4级 

碱性汗

液（ 80

次）  

≥4-5级 ≥4级 ≥3-4级 

涂层厚

度≤ 25 

μ m（含

绒面革

）  

干摩（

50次）  
≥4-5级 ≥4-5级 ≥4级 

碱性汗

液（ 20

次）  

≥4级 ≥3-4级 ≥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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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1  软体床分级指标要求（续） 

皮革  耐磨性（涂层厚度＞ 25 μ

m）  

CS-10，500 g， 

1 000 r，无明显

损伤、剥落 

CS-10，500 g，

750 r，无明显损

伤、剥落 

CS-10，500 g，

500 r，无明显损

伤、剥落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间

，邻，对二甲苯之和)、总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等   

甲醛 ≤0.04 mg/m³ ≤0.064 mg/m³ ≤0.08 mg/m³ 

苯 ≤0.03 mg/m³ ≤0.048 mg/m³ ≤0.06 mg/m³ 

甲苯 ≤0.08 mg/m³ ≤0.12 mg/m³ ≤0.15 mg/m³ 

二甲苯(邻、间、对二甲苯之和) ≤0.10 mg/m³ ≤0.16 mg/m³ ≤0.20 mg/m³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0.25 mg/m³ ≤0.40 mg/m³ ≤0.50 mg/m³ 

人类工效学用户体验评价     ≥90分 ≥80分 ≥70分 
a
对需经洗涤褪色工艺的非最终产品、本色及漂白产品不要求；扎染、蜡染等传统的手工着色产品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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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 

发泡型床垫分级指标 

发泡型床垫的分级指标要求应符合表E.1的规定。 

表E.1 发泡型床垫分级指标要求 

项目 
分级要求 

AAAAA级 AAAA级 AAA级 

外观 

按QB/T 4839中的

外观要求，基本

项目、一般项目

应全符合，外观

分级项目达到A级

及以上 

按QB/T 4839中的

外观要求，基本

项目应全符合，

一般项目不符合

项不超过1项，外

观分级项目达到B

级及以上 

按QB/T 4839中的

外观要求，基本

项目应全符合，

一般项目不符合

项不超过3项，外

观分级项目达到C

级及以上 

铺面、边面缝纫 
跳单针 0处 ≤5处 ≤10处 

跳双针 0处 ≤3处 ≤5处 

缝边 

露毛边累计长度 0 mm ≤10 mm ≤20 mm 

跳针 0处 ≤3处 ≤5处 

浮线累计长度 0 mm ≤20 mm ≤40 mm 

耐久性  

垫面（睡眠区域中心）试验次数 6万 4.5万 3万 

边部试验次数 1万 0.8万 0.5万 

试验时和试验结束后，面料应无破损、缝边无脱线，芯料无破损；垫面高度不应小于

初始垫面高度的90%。 

纺织面料                                  
耐干摩擦色牢度 ≥4级 ≥3-4级 ≥3级 

抗起毛起球（2 000次） 5级 ≥4级 ≥3级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间

，邻，对二甲苯之和)、总挥

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等   

甲醛 ≤0.03 mg/m³ ≤0.05 mg/m³ ≤0.08 mg/m³ 

苯 ≤0.02 mg/m³ ≤0.04 mg/m³ ≤0.06 mg/m³ 

甲苯 ≤0.06 mg/m³ ≤0.10 mg/m³ ≤0.15 mg/m³ 

二甲苯(邻、间、对二甲苯之和) ≤0.10 mg/m³ ≤0.15 mg/m³ ≤0.20 mg/m³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0.25 mg/m³ ≤0.40 mg/m³ ≤0.50 mg/m³ 

人类工效学用户体验评价     ≥90分 ≥80分 ≥70分 

注： 适用于厚度不小于130 mm的发泡型床垫，厚度小于130 mm的发泡型床垫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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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附 录 F  

（规范性） 

金属家具分级指标 

金属家具的分级指标要求应符合表F.1的规定。 

表F.1 金属家具分级指标要求 

项目 
分级要求 

AAAAA级 AAAA级 AAA级 

外观 

按GB/T 3325中的外观

要求，基本项目和一

般项目应全符合 

按GB/T 3325中的外

观要求，基本项目应

全符合，一般项目不

符合项不超过1项 

按GB/T 3325中的外观

要求，基本项目应全符

合，一般项目不符合项

不超过4项 

形状和位置公差/mm 

翘曲度(面板、正视

面板件对角线长度) 

≥1 400 ≤1.5 ≤2.4 ≤3.0 

（700,1400） ≤1.0 ≤1.6 ≤2.0 

≤700 ≤0.5 ≤0.8 ≤1.0 

平整度（面板、正视面板件） ≤0.10 ≤0.16 ≤0.20 

桌面水平偏差（折叠桌面） ≤3.5%0 ≤5.6%0 ≤7%0 

邻边垂直度（面板、

框架） 

对角线长度≥   1 

000 
长度差≤1.5 长度差≤2.4 长度差≤3 

对角线长度＜   1 

000 
长度差≤1.0 长度差≤1.6 长度差≤2 

对边长度≥     1 

000 
长度差≤1.5 长度差≤2.4 长度差≤3 

对边长度＜     1 

000 
长度差≤1.0 长度差≤1.6 长度差≤2 

位差度
a
 ≤1.0 ≤1.6 ≤2.0 

圆度（圆管弯曲处） 
Φ＜25 mm ≤1.0 ≤1.6 ≤2.0 

Φ≥25 mm ≤1.25 ≤2.0 ≤2.5 

分缝 
所有分缝（非设计要

求时）≤1.0 

所有分缝（非设计要

求时）≤1.6 

所有分缝（非设计要求

时）≤2.0 

推拉构件下垂度 ≤10 ≤16 ≤20 

推拉构件摆动度 ≤7.5 ≤12 ≤15 

底脚着地平稳性 ≤1.0 ≤1.6 ≤2.0 

耐久性和强度  

桌几类（试验水平2） 

水平耐久性 

Ⅰ型：300 N，20 000

次；Ⅱ型：150 N， 10 

000 次 

Ⅰ型：300 N，15 000

次；Ⅱ型：150 N， 7 

500 次 

Ⅰ型：300 N，10 000 次；

Ⅱ型：150 N， 5 000 次 

垂直耐久性 
Ⅰ型：300 N，   20 

000 次 

Ⅰ型：300 N，   15 

000 次 
Ⅰ型：300 N，10 000 次 

椅凳类 

座面和椅背联合耐

久性（试验水平1） 
200 000 次 100 000 次 25 000 次 

椅凳前沿耐久性

（试验水平1） 
100 000 次 50 000 次 20 000 次 

座面冲击（试验水

平2） 
20 次 15 次 10 次 

椅背和椅凳冲击

（试验水平2） 
20 次 15 次 10 次 

单层床 

床铺面垂直耐久性 20 000 次 15 000 次 10 000 次 

垂直冲击测试 

家用（180 mm 高度）：

20 次 

商用（240 mm 高度）：

40 次 

家用（180 mm 高度）：

15 次 

商用（240 mm 高度）：

30 次 

家用（180 mm 高度）：

10 次 

商用（240 mm 高度）：

2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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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1  金属家具分级指标要求（续） 

耐久性和强度  

桌几类、椅凳类、单层床要求 

a)  所有零部件无断裂或豁裂； 

b)  用手揿压某些应为牢固的部件，应无永久性松动； 

c)  所有零部件应无影响使用功能的磨损或变形； 

d)  五金连接件应无松动； 

e)  活动部件(门、抽屉等)开关应灵便； 

f)  零部件无明显位移变化。 

双层床 

床铺面冲击试验 20 次 15 次 10 次 

床铺面耐久性 20 000 次 15 000 次 10 000 次 

要求 应无损坏、变形、松动 

柜架类
b
 

开门耐久性 

厨房家用：80 000 次 

其他家用：40 000 次 

非家用：100 000 次 

厨房家用：60 000

次 

其他家用：30 000

次 

非家用：75 000 次 

厨房家用：40 000

次 

其他家用：20 000

次 

非家用：50 000 次 

移门和侧向启闭

卷门耐久性 

移门（厨房家用）：

40 000 次 

卷门（厨房家用）：

10 000 次 

移门（其他家用）：

20 000 次 

卷门（其他家用）：

10 000 次 

移门（非家用）：40 

000 次 

卷门（非家用）：20 

000 次 

移门（厨房家用）：

30 000 次 

卷门（厨房家用）：

7 500 次 

移门（其他家用）：

15 000 次 

卷门（其他家用）：

7 500 次 

移门（非家用）：

30 000 次 

卷门（非家用）：

15 000 次 

移门（厨房家用）：

20 000 次 

卷门（厨房家用）：

5 000 次 

移门（其他家用）：

10 000 次 

卷门（其他家用）：

5 000 次 

移门（非家用）：

20 000 次 

卷门（非家用）：

10 000 次 

翻门耐久性 

厨房家用：40 000 次 

其他家用：20 000 次 

非家用：40 000 次 

厨房家用：30 000

次 

其他家用：15 000

次 

非家用：30 000 次 

厨房家用：20 000

次 

其他家用：10 000

次 

非家用：20 000 次 

垂直启闭卷门耐

久性 

厨房家用：20 000 次 

其他家用：10 000 次 

非家用：40 000 次 

厨房家用：15 000

次 

其他家用：7 500

次 

非家用：30 000 次 

厨房家用：10 000

次 

其他家用：5 000

次 

非家用：20 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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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1  金属家具分级指标要求（续） 

耐久性和强度  柜架类 要求 

a） 非固定的搁板在水平外力下或垂直向下的力作用下

不应脱落； 

b） 零部件无断裂或豁裂； 

c） 设计为牢固的部件无永久性松动；无严重影响使用

功能的磨损或变形； 

d） 活动部件的活动灵活； 

e） 主体结构和底架位移小于 15 mm； 

f） 固定柜进行活动部件、搁板支撑件、顶板和底板试

验，静载荷试验和侧向分离试验时，柜保持与建筑物

(墙/天花板)相连，并承载试验载荷； 

g） 固定柜进行脱离试验和侧向分离试验时,柜不分离

和脱落； 

h） 搁板弯曲试验时,搁板的最大变形量不超过搁板跨

度的 0.55%； 

i） 顶板和底板持续加载试验时,顶板和底板的最大变

形量不超过搁板跨度的 0.55%； 

j） 挂衣棍强度试验时,挂衣棍的最大变形量不超过挂

衣棍跨度的 0.4%。 

纺织面料、皮革                                  
耐干摩擦色牢度 5级 ≥4-5级 ≥4级 

耐湿摩擦色牢度 ≥4级 ≥3-4级 ≥3级 

木制件表面涂层                                                                                                    

耐液性  应达到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耐湿热  应达到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耐干热  应达到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附着力  应不低于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耐磨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应不低于3级 

抗冲击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应不低于4级 

木制件表面装饰层                                                                                    

                                              

                                                                     

耐干热 应达到5级 应不低于4级 应不低于3级 

耐湿热 应达到5级 应不低于4级 应不低于3级 

耐污染  应达到5级 应不低于4级 应不低于3级 

耐磨  应达到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抗冲击  应达到1级 应不低于2级 应不低于3级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

间，邻，对二甲苯之和)、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等   

甲醛 ≤0.04 mg/m³ ≤0.064 mg/m³ ≤0.08 mg/m³ 

苯 ≤0.03 mg/m³ ≤0.048 mg/m³ ≤0.06 mg/m³ 

甲苯 ≤0.08 mg/m³ ≤0.12 mg/m³ ≤0.15 mg/m³ 

二甲苯(邻、间、对二甲苯之和) ≤0.10 mg/m³ ≤0.16 mg/m³ ≤0.20 mg/m³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0.25 mg/m³ ≤0.40 mg/m³ ≤0.50 mg/m³ 

人类工效学用户体验评价     ≥90分 ≥80分 ≥70分 

注： 家具表面漆膜理化性能要求不适用于生漆涂层、打蜡层、木蜡油。 
a
位差度指门与框架、门与门、抽屉与框架、抽屉与门、抽屉与抽屉相邻两表面间非设计要求时的距离偏差。 

b
产品中如有搁板或推拉件等可拆卸或活动的部件，按柜架类产品的相应试验项目进行试验。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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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G  

附 录 G  

（规范性） 

办公椅分级指标 

办公椅的分级指标要求应符合表G.1的规定。 

表G.1 办公椅分级指标要求 

项目 
分级要求 

AAAAA级 AAAA级 AAA级 

形状和位置公差/mm 

椅背偏心度 ≤70 ≤112 ≤140 

外形对称度 ≤4 ≤5 ≤6 

座面左右水平偏差 ≤4 ≤5 ≤6 

着地平稳性 ≤1 ≤1.6 ≤2 

耐久性和强度  

座面冲击 

冲击高度 304 mm 冲击高度 228 mm 冲击高度 152 mm 

冲击质量 102 kg，1 次。如座面可调，调至最高和最低

位置各冲击一次。 

座面、椅背耐久性 
座面载荷950 N 200 000 次 150 000 次 100 000 次 

椅背载荷330 N 200 000 次 150 000 次 100 000 次 

椅背往复耐久性 

座面载荷102 kg，

椅背载荷445 N 
240 000 次 180 000 次 120 000 次 

座面载荷102 kg，

椅背载荷334 N 
240 000 次 180 000 次 120 000 次 

座面回转耐久性 

240 000 次，如座

面可调，调至最高

和最低位置各做

120 000 次。 

180 000 次，如座

面可调，调至最高

和最低位置各做

90 000 次。 

120 000 次，如座

面可调，调至最高

和最低位置各做

60 000 次。 

座面静载荷 102 kg，回转角度(360±10)°，回转频率 

5 次/min~15 次/min 

座面耐久性 

椅座往复冲击耐

久性 

200 000 次 150 000 次 100 000 次 

57 kg 沙袋，冲击高度 30 mm，10 次/min～30 次/min 

座面左右弯曲交

替负荷耐久性 

80 000 次 60 000 次 40 000 次 

两个加载点上交替加载 734 N，10 次/min～30 次/min 

要求 

1.座椅零部件无断裂或豁裂现象； 

2.加载部位无明显变形； 

3.座椅结构无松动； 

4.试件试验期间不应发出清晰可辨的噪声； 

5.升降机构和旋转机构应无失灵； 

6.应无螺丝等零配件明显松动。 

纺织面料                                  耐干摩擦色牢度 ≥4级 ≥3-4级 ≥3级 

甲醛、苯、甲苯、二甲苯(

间，邻，对二甲苯之和)、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等   

甲醛 ≤0.04 mg/m³ ≤0.064 mg/m³ ≤0.08 mg/m³ 

苯 ≤0.03 mg/m³ ≤0.048 mg/m³ ≤0.06 mg/m³ 

甲苯 ≤0.08 mg/m³ ≤0.12 mg/m³ ≤0.15 mg/m³ 

二甲苯(邻、间、对二甲苯之和) ≤0.10 mg/m³ ≤0.16 mg/m³ ≤0.20 mg/m³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0.25 mg/m³ ≤0.40 mg/m³ ≤0.50 mg/m³ 

人类工效学用户体验评价     ≥90分 ≥80分 ≥7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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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质量安全追溯信息 

H.1 企业信息 

企业信息应满足表H.1要求。 

表H.1 企业信息 

序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公开性/保密性 备注 

1 企业名称 必填 公开 —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必填 公开 — 

3 企业地址 必填 公开 — 

4 联系方式 必填 公开 — 

5 企业介绍 条件必填 公开 企业为生产企业时为必填 

6 营业执照 必填 公开 以图片信息保存 

7 企业资质 非必填 公开 — 

8 法定代表人信息 非必填 不必公开 — 

H.2 产品信息 

产品信息应满足表H.2要求。 

表H.2 产品基本信息 

序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公开性/保密性 备注 

1 产品名称 必填 公开   

2 产品类型 必填 公开 
按国家统计局《统计用产品分类

目录》填写 

3 规格型号 必填 公开 — 

4 生产日期 必填 公开 — 

5 出厂编号/批次号  必填 公开 — 

6 执行标准 必填 公开 — 

7 质量等级 必填 公开 
按本文件的 AAA、AAAA、AAAAA三

选一 

8 出厂/型式检验报告 必填 公开 — 

9 警示说明 非必填 公开 — 

10 使用说明书 非必填 公开 — 

11 质保期限 非必填 公开 — 

12 品牌 非必填 公开 — 

H.3 追溯码信息 

追溯码信息应满足表H.3要求。 

表H.3 追溯码信息 

序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公开性/保密性 备注 

1 追溯码 必填 公开 Ecode 编码或商品二维码 

2 发码机构 必填 公开 
使用 Ecode 编码或商品二维码时，

发码机构为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3 发码标准 必填 公开 

使用物联网标识 Ecode 时，发明标

准为 GB/T 31866；使用商品二维码

时，发码标准为 GB/T 33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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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产品流向信息 

H.4.1 出厂流向信息 

委托人、生产者或生产企业的产品出厂流向信息应满足表H.4要求。 

表H.4 出厂流向信息 

序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公开性/保密性 备注 

1 销售时间 必填 不必公开 — 

2 购方名称 必填 不必公开 — 

3 购方地址 必填 不必公开 — 

4 购方联系方式 必填 不必公开 — 

5 购方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非必填 不必公开 — 

H.4.2 销售流向信息 

销售者的产品销售流向信息应满足表H.5要求。 

表H.5 销售企业信息 

序号 数据项 约束/条件 公开性/保密性 备注 

1 供应商名称 必填 不必公开 — 

2 供应商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必填 不必公开 — 

3 采购时间 必填 不必公开 — 

4 顾客名称 必填 不必公开 — 

5 顾客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非必填 不必公开 — 

6 售出时间 必填 不必公开 — 

7 顾客联系方式 非必填 不必公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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